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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5级学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为规范2025级学生转专业考核工作，保障选拔过程公平、公

正、公开，选拔具备经管类专业学习潜力、综合素质适配的优秀

学生，根据学校《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学生转学、转专业管理办法

》及学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一）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学院副书记 

成员：全院辅导员 

（二）转专业面试工作组 

组长：学院副书记 

成员：全院辅导员 

二、考核内容（仅面试） 

（一）面试形式与时长 

1. 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与半结构化面试相结合的形式，每位

考生面试时长为10分钟，其中个人陈述3分钟，提问答辩7分钟。 

2. 面试以线下形式开展，考生按抽签顺序依次进入考场。 

（二）面试评分标准 

面试满分100分，由考核小组评委独立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

、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考生最终面试成绩。 



三、考核时间与地点 

（一）考核时间 

1. 面试时间暂定2026年3月12日中午12点30分（时间如有变

化，会提前通知考生）。 

2. 考生需在面试开始前3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签到、抽签，迟

到15分钟及以上视为自动放弃考核资格。 

（二）考核地点 

面试地点设置建春门校区学生宿舍410学生活动中心（时间

如有变化，会提前通知考生）。 

四、录取原则 

1. 择优录取原则：在面试合格的考生，按照最终面试成绩从

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录取，直至完成各接收专业既定接收计划；若

某专业合格考生人数未达到接收计划，则按实际合格人数录取。 

2.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录取过程严格遵循本方案规定，全程

接受监督小组、学校相关部门及考生、家长监督；学生处负责公

示；公示期间接受异议申诉，申诉需以书面形式提交（附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学院监督小组将在收到申诉后3个

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反馈结果。 

3. 自愿放弃处理原则：拟录取学生需在公示结束后1个工作

日内确认是否接受录取，逾期未确认视为自动放弃；放弃录取资

格产生的空缺名额不再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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